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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桂发改交通〔2022〕1002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全州—容县公路（平乐至昭平段）

项目核准的批复

广西中交平昭投资有限公司：

报来《关于全州—容县公路（平乐至昭平段）项目核准的请

示》（中交平昭总工办发〔2022〕54号）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

究，现就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完善我区高速公路网络，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依据《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及《广

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2030年）》，同意建设全州—容县公路

（平乐至昭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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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代码：2020-450000-48-02-048511。

三、路线走向和建设规模。路线起于桂林市平乐县东侧，设置

枢纽互通式立交连接G65包头至茂名高速公路，总体走向自北向南，

途经粉岩村、桥亭乡、大田村、大广村、文竹镇，终于贺州市昭平

县文竹镇念田村附近，设置枢纽互通式立交与贺州至巴马高速公路

相接。

四、项目主线全长约53.3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6米。桥涵设计汽

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其他技术指标应符合《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JTG B01-2014）中的规定。

全线设置平乐东、珠子洲、桥亭、念田4处互通式立交，其

中平乐东、念田为枢纽互通立交。设置珠子洲互通连接线约3.8

公里、桥亭互通连接线约1.5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

计速度 4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10米。同步建设必要的交通工

程和沿线设施。

五、本项目按经营性公路模式建设，项目投资人经公开招标

确定为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交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项目单位为

上述投资人组建的广西中交平昭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

资、建设、经营和养护管理。经营期内，收取车辆通行费用作为

投资回报。经营期满后，将本项目全部设施无偿移交自治区人民

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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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和经营管理必须严格执行《公路法》《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根据签订的协议和相关规

定核定项目收费年限、收费标准。

六、项目估算总投资约91.9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约18.4

亿元，占总投资的20%，由项目投资人以自有资金出资；其余资

金由项目投资人通过银行贷款等多渠道筹措。

项目的股东构成：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持股98%、中交投

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持股1%、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持股1%。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公路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5年第24号)等规定，已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

资人依法能够自行施工或者提供服务的工程建设项目可以不进行

招标。本项目工程监理、部分设备采购、部分重要材料采购等投

资人无法自行建设、生产或者提供的部分应依法实行公开招标，

招标组织形式采用委托招标。

八、项目建设工期为4年。

九、请按照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公路的要求，通过加

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理念的推广应用，优化设计，加

强施工、运营期间的组织管理，把环境和生态保护、集约和节约

用地、节能减排等工作落实到位。

十、在后续阶段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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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察，深化多方案技术经济

论证，优化桥梁、隧道方案设计。

（二）根据基本农田布局、区域路网及沿线城镇规划，结合

交通流量流向分析预测，优化互通式立交布设方案，做好与相关

公路的衔接和工程界面划分。

（三）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沿线生态和环境，合理运用路线平

纵面指标，尽量避免高填深挖；尽量减少项目建设对沿线湿地公

园及水源保护区的影响。

十一、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应附前置

条件的相关文件分别是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450000202100004号）、《广西壮族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全州至容县公路（平乐至昭平段）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审核的意见》（桂交规划函〔2020〕428号）。

十二、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

情况，出具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十三、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

等相关报建手续。

十四、项目予以核准决定或者同意变更决定之日起2年未开

工建设，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请项目单位在2年期限届满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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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

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

访举报电话：0771-2328688；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纪检监察组接收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廉政监督信访举报电

话：0771-12388。收信地址：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纪检监察组，邮编：530028。）

附件：招标核准意见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 9月 16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桂林市、

贺州市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9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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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招标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全州—容县公路（平乐至昭平段）

项 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形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设计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工程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备采购 核准 核准 核准

重要材料采购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

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24号）、《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

展改革委2018年第16号令）等规定，已通过招标方式待定的特许经营

项目投资人依法能够自行施工或者提供服务的工程建设项目可以不进行

招标。本项目工程监理、单项合同估算200万元以上的部分设备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200万元以上的重要材料采购等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招标

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请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

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规范进行招标活动。

审批部门盖章

2022年9月16日


